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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办法 

 

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激励学生刻苦学习、努

力进取，推进国家开放大学学风和校风建设，促进教学质量提升，

国家开放大学设立了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，每年评选一次。为保证

评选活动顺利开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奖励对象和名额 

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国家开放大学各专业在读学

生。 

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名额以国家开放大学各分部及相关学院为

单位，一般按照不超过当年在籍生数量的 4‰确定，西部欠发达地

区可适当放宽名额，最高至 6‰。残疾人教育学院的奖学金名额根

据当年在籍生数量等情况确定，总数不超过 200 人。 

第二条 申请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

治方向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诚实守信、品

德优良，行为规范。 

（二）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奋努力，锐意进取，

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和其他各项活动，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

力，并在学习中善于合作、乐于帮助和带动他人共同学习。 

（三）入学一年以上，已获得毕业总学分 40%以上本专业课程

学分（不包括补修课程）。已经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再次申请奖学

金时，需再获得 30%以上的课程学分。 

（四）学习成绩优良，本专业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85 分。 

（五）在读期间获得国家、省（部）级奖励或中国人民解放军

战区级奖励，对社会做出突出贡献者，不受奖学金分配名额限制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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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适当放宽第二条第三、第四款中所列条件要求。 

省（部）级奖励是指省级党委、政府直接授予的奖励和国家各

部委授予的奖励，省级党委或政府所属委、办、厅（局）等部门授

予的省级劳动模范、五一劳动奖章、三八红旗手和青年五四奖章等

奖项也视为省级奖励。 

第三条 评审组织 

（一）国家开放大学总部（以下简称总部）组织成立国家开放

大学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（简称评委会），由总部和部分分部及相关

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以及相关教学与管理部门负责人组成，

主任由总部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。 

评委会主要职责为讨论和决定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重要事项，确

定获奖学金学生名单。 

总部学生工作与教师发展部为评委会的日常办事机构，负责评

审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。 

（二）分部及相关学院组织成立奖学金评审组（以下简称评审

组），组成人员由各分部及相关学院自行决定，组长由分部及相关

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。 

评审组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总部有关工作要求，组织开展分部及

相关学院奖学金评审推荐工作。 

第四条 评审程序 

（一）总部印发本年度奖学金评审工作通知及实施方案，部署

本年度奖学金评审工作。 

（二）分部及相关学院按照本办法及通知要求制定评审实施细

则，组织地方学院及所属学习中心开展奖学金初评工作。 

（三）地方学院及学习中心对评选工作通知、评审条件等进行

公告，按照要求开展初评工作，并向分部及相关学院报送初审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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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申报材料。 

（四）评审组根据推荐名额，确定奖学金候选人并公示一周。 

（五）分部及相关学院向总部提交奖学金候选人相关材料。 

（六）评委会召开奖学金评审会，对分�箓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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